中共浙江省纪委关于冯宇甦违反组织纪律问题的通报

浙纪通【2018】4号
近期，省纪委严肃查处了省社会主义学院原副巡视员冯宇甦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并将有关问题和处理情况通报如下。
2014年7月至2017年1月，冯宇甦违反《关于加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私出国（境）管理的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出国（境）管理的通知》等有关规定，通过不上交护照、继续使用已报告遗失的护照等方式，未经组织批准先后12次出入国（边）境。2017年12月，经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冯宇甦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省委统战部、省社会主义学院开展了落实整改和问责工作，给予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保东（干部处原处长）诫勉谈话，责成负责出国（境）和证照管理工作的其他4名相关责任人作出书面检讨。
冯宇甦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组织观念和党员意识弱化、纪律意识淡薄，2014年2月经批准提前退休后，认为退休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逐渐放松了自我要求，置单位工作人员多次催交因私出国（境）证件于不顾，谎报遗失或不按时上交，未经批准多次出入国（边）境，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必须受到严肃处理。负责出国（境）和证照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未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没有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没有及时发现纠正错误，应予以严肃问责。
工作可以退休，党员身份永不退休。铁的纪律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必须执行，党内没有特殊党员，纪律对谁都不能例外。无论面临的形势任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党的严明纪律和规矩这个传家法宝不能丢，党员干部带头遵规守纪这个优良传统不能丢，党员的身份意识更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从中吸取深刻教训，引以为戒，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当前，全省上下正持续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始终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从纪律规矩严起、从关键少数抓起，抓早抓小抓苗头，从严监督管理。要敢于动真碰硬，坚持思想建党、纪律强党、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督促党员干部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对缺乏党性观念，不讲组织原则，从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利益出发，不服从组织或搞变通、打折扣的要利剑高悬，对个人重大事项隐瞒不报、谎报的要加大核查力度，凸显制度刚性。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从自身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首先自己不做，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切实增强遵规守纪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按照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和十四届省纪委二次全会的部署要求，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继续紧盯领导干部这关键少数，着力整治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针对薄弱环节补短板，从细节着手、从小事抓起，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始终保持从严监督执纪高压态势。要精准用好问责利器，严格执行党内问责条例和省委实施办法，做到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以强有力问责推动“两个责任”落实，对维护党的纪律不力的，要敢于问责、抓住典型、公开曝光，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也追究领导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继续紧盯节日期间违纪违规问题易发多发领域，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规问题。对党的十九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仍然顶风违纪的党员干部，一律从严处理，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一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